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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

地方金融监管新规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2021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 (人行) 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该条例旨在加强地方金融公司和组织的监督管理，其中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
司、商业租赁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典当行等。

虽然目前缺乏具体实施细则，但新规将对上述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独立运营具有正面信用
影响，有利于这些机构建立防范化解和处置地方金融风险的标准监管框架。

新规将地方各类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将会促进中央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
合。根据拟实施的框架，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将负责制定规则，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将负责规则的执行、监督和地方金融组织的设立审批。

向统一监管框架的转变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监管体系中的风险隐患。国内很多省份已经设立了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但是，这些部门独立运行并且普遍缺乏
正式运行框架，导致监管不一致。

此外，新规规定所有地方金融组织的设立将经由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颁发经营
许可证，以确保所有金融活动都遵守适用法律。此类机构的数量庞大，即使在近年来行业整
顿之后也是如此，因而这一规定显得十分重要。例如，根据人行数据，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
从2015年底的约9,000家降至2021年9月底的6,566家 (图表1)。数量的减少反映出在近几
年监管趋严环境下一些实力薄弱或未开展实际业务的贷款机构关停。

但是，尽管机构数量减少，该行业的贷款余额仍保持稳定，表明依然存续的公司设法提高了
贷款规模。这些公司被纳入正式的牌照审批体系将会确保其在持续扩大规模过程中的监管和
支持。

此报告是于2022年01月13日发表的穆迪报告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China:New local financial regulatory rules are credit positive的中文翻译本。
(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http://www.surveygizmo.com/s3/1133212/Rate-this-research?pubid=PBC_1316605
http://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315659
http://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31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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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监管趋严使得国内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下降
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贷款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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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执行统一监管框架的一个难题是确保法规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并尽可能减少对业务的冲击。例如，新规强调地方金融公司只能
服务于当地客户，但很多此类公司 (尤其是商业租赁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也在其他省份开展业务。此外，新规虽然进一步确立
了地方监管责任，但未涉及当前中央各部门之间的监管责任分工问题。例如，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由人行监管，而商业租赁公司和资产
管理公司由中国银保监会监管。这种情况造成一些监管效率低下，并加大了监管套利风险。

本报告并非信用评级行动公告。对于本报告中涉及的信用评级，请参阅 www.moodys.com 发行人/实体专页上的评级索引，了解最新评级行动信息和评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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